文学院发展对象入党综合素质评定细则
为进一步规范文学院学生发展对象入党选拔工作，全面、客观、公正地评价发展对象的综合素质，确保发展党员质量，根据学校、学院党委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文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一、	德育方面
（一）	获奖情况
单项细则：奖项包括入学至今的奖项，包含各类荣誉称号，不包含奖学金，佐证材料可提供奖状、带公章的证明以及其他有效证明材料，非奖状类材料需圈出本人相关信息。
（二）	上一学年任职
单项细则：针对2024-2025学年（2024.09-2025.08）任职情况，如有多项任职，填写一项即可（有班委任职优先填写班委任职，无班委任职写团学组织任职），佐证材料可提供公示证明截图，圈出本人的相关信息。
二、	智育方面：
（一）	上一学年绩点排名
单项细则：针对2024-2025学年（2024.09-2025.08）累计绩点排名，即最新一次绩点排名，佐证材料提供教务系统排名，在图片中圈出自己的名字和绩点排名。
（二）	上一学年奖学金
单项细则：针对入学至今的奖学金获得情况，不包括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其他资助类奖学金。填写一项最高级别奖学金即可（国家奖学金/校长奖学金/审计长奖学金>校级综合奖学金>专业奖学金），佐证材料可提供发放的奖状。
三、体育方面
[bookmark: _GoBack]单项细则：针对2024-2025学年（2024.09-2025.08）体育活动参与情况，参与即可加分。校级体育活动包括校运会（方阵表演、观众不算作体育活动参与）、体育嘉年华、国风运动会等。可以填写一场活动同时参与的多项项目。院级体育活动即学院、书院组织开展的体育活动，晨训不算做体育活动。校、院级开展的素质拓展、文化文艺活动不算做体育活动。佐证材料可提供学校、学院提供的综测证明，在图片中圈出自己的名字。
四、劳育方面
（一）志愿服务积分
单项细则：针对入学至今的志愿活动积分，如已参加志愿活动还未及时发放积分可向相关部门开具证明。佐证材料提供pu口袋校园志愿服务的总分截图，在截图内圈出相应部分的积分（未发放积分提供相关部门证明）。
（二）上一学年宿舍等级
单项细则：针对2024-2025学年（2024.09-2025.08）宿舍等级评定。佐证材料提供书院发布的文件截图，在截图内圈出相应学年和对应宿舍号。
五、其他情况说明
如有表内未呈现出的其他情况，请在备注栏内进行填写，同样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截图，圈出本人必要信息！
例：表内宿舍等级只列出标兵、文明、达标三级，如宿舍等级为不达标宿舍，请在备注栏内填写“不达标宿舍”。
请各位同学按照细则认真填写《文学院发展对象入党综合素质评定表》，并按照表内填写的奖项顺序按序排列相关的佐证材料，在相关证明的图片内圈画出必要的本人信息，如发现材料作假者取消此次评选资格！
